
书书书

附表

大 坝 管 理 范 围 大 坝 保 护 范 围

　　１．大坝及其附属建筑物、管理房及其他设施。

２．设计兴利水位线以下的库区。

３．大型水库主坝河槽段坡脚外２００米，阶地段上、

下游坡脚外５０至２００米；中型水库主坝河槽段坡脚外

１００米，阶地段上、下游坡脚外５０至１００米；大、中型

水库副坝坡脚外５０米 （若副坝坝高小于５米者，取３～５

倍坝高，副坝坝高大 于１５米者，不小于５倍坝高）；小

型水库大坝坡脚外３０至５０米。大坝坝端以外３０至１００

米。

４．引水、泄水等各类建筑物边线以外１０至５０米。

　　１．设计兴利水位线至校核洪水位线之间的库区。

２．大型水库主坝 （包括河槽段、阶地段及坝端，下

同）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３００米；中型水库主坝管理

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２００米；大、中型水库副坝管理范围

的相连地域以外１５０米；小型水库大坝管理范围的相连地

域以外７０～１００米。

３．引水、泄水等各类建筑物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

外２５０米。


